
【调查报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健康新家园小区

“12·22”一般燃气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12 月 22 日 21 时 05 分许,位于临河区河套大街健康新家园小

区院内一处平房发生爆炸坍塌事故，造成 4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366.76

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区两级领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应急处

置、听取事故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事故调查及善后工作。要求全力救治伤

员、安抚伤者家属、依法查明原因、严肃事故追究，立即组织开展排查，

举一反三，防范行业领域同类型事故发生。12 月 25 日，依据《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临河区政府成立了“12·22”

事故调查处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区长任领导小组组

长，下设综合协调组、事故调查组、医疗救治组、现场处置组、舆情监控

组、善后处理组 6 个工作组，其中事故调查组由区应急管理局、公安分局、

卫健委、纪委监委、总工会、民政局、团结街道、供热供气物业服务中心、

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测站组成，并邀请区检察院及聘请有关专家参与事故

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

实效”的原则，先后调阅了相关单位大量原始资料，对有关人员逐一进行调

查取证，并由专家组出具勘察报告。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查阅资料、

专家论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

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

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和教训，提出了整改

和防范措施建议。  

经事故调查认定，临河区健康新家园小区“12·22”燃气爆炸事故是一起

因安全生产条件不达标、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力、安全管理不到位造成的

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事故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巴彦淖尔市腾洁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腾洁燃气），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508027936382736,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燃气经营许可

证》编号：蒙（燃气经营）20241224189，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24 日。

该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 24 日，是内蒙古西部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为

实施巴彦淖尔市天然气城市输配工程项目而设立的独资子公司，主要经营

城市燃气的输配、运输、销售、服务；城市燃气设施运行、维护、检修及

管理；城市燃气基础设施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城

市管道燃气设计、开发、施工和燃气技术开发；以及 CNG(压缩天然气)加

气站、LNG（液化天然气）加注站项目建设及运营管理等业务。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临河区健康新家园小区（以下简称：健康新家园）院

内一处平房，事发当时平房内共有王某某、其长孙王某某、次孙王某某 3

人居住。健康新家园小区位于临河区长春街以北、河套大街以南、健康北

路以西、黄河路以东，占地面积 0.0403 平方公里，共有 18 栋居民楼，居

民 936 户共 2496 人。经查，健康新家园天然气管道安装工程竣工资料显

示，该工程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开工建设，2014 年 11 月 3 日完成竣工验

收；该小区现有燃气用户 913 户，调压箱 7 台，埋地中压 DE90 PE 管道

448.1m、DE63 PE 管道 18.7m,低压 DE63 PE 管道 181.8m；发生事故的

平房未接入天然气，事故是由平房南侧燃气管道破损，泄漏的燃气进入平

房遇点火源爆炸所致。  

2.有关监管部门概况  

（1）临河区供热供气物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供热供气服务中心）

由原临河区物业管理局更名后成立，隶属于临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事

业 单 位 性 质 ， 中 心 目 前 在 编 在 岗 13 人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1528010701229511；负责人：郝某。临河区燃气安全监管工作由该中

心分管副主任吕某某负责（已于 2024 年 11 月免职），下设供热供气办 1

名副主任贺某负责开展燃气安全日常工作，同时辖区供热安全管理工作也

由上述 2 人承担。该中心针对燃气安全施行每季度 1 次入企检查，每年 2

次聘请专家检查等方式开展。  

（2）临河区团结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团结街道)，办公地址位于临河

区 五 中 西 金 帝 世 纪 城 西 门 北 50 米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111528010117503336,负责人:秦某。团结街道辖区总面积 2.5 平方公



里，下设 6 个社区，居民住宅小区 47 个，常住人口 37968 人。辖区内有

各类行政事业单位 12 家、商业网点 4497 家、学校 5 所、公园 1 处。团结

街道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任组长，主任和人武部长任

副组长，其中人武部长焦某某分管安全生产工作，下设平安建设办对应每

个社区的服务中心，日常安全生产工作施行网格化管理。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腾洁燃气主要负责人王某某全面领导该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其中安全环

保部、生产技术部、工程部、运行部、营业部、运输管理部、朔方营业部、

行政部、销售部、党群工作部、综合计划部、财务部、各旗县分公司等负

责人负责领导本部门、辖区安全生产工作。其中安全环保部负责公司安全

生产日常监督管理等事务，运行部负责健康新家园天然气管网的运行、维

护、检修等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经查，腾洁燃气运行部部长为李某某，工作职责是按照公司颁布的各项

管理制度，对各班组进行管理，督促班组严格执行公司《管网设备设施运

行、巡查管理制度》等。何某为运行部所辖健康新家园燃气管网设施巡查

班组长，工作职责是组织人员对负责区域的天然气管道全线巡查、设备维

护、保养等工作。腾洁燃气主要负责人王某某、运行部部长李某某以及班

组长何某均持有安全生产管理相应上岗资格证书。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 年 12 月 22 日晚，王某某在健康新家园院内平房的厨房内干活，

其次孙王某某在平房西侧卧室准备就寝，长孙王某某完成当天作业，在卧

室门口处书桌上整理书包。卧室日常使用电热器补充取暖，21 时 05 分，



王某某整理结束后，在拔电热器插头时产生电火花，随即发生闪爆。与此

同时，健康新家园 A20 号楼 3 单元 302 室居住的学生杨某某正好从该平房

南侧路过，听到了爆炸声，看到平房发生坍塌，爆炸造成杨某某左腿被碎

片扎伤。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平房属于健康新家园遗留未拆迁房屋，位于小区“B1#、B3#

楼”中间通道北侧、“巴运楼、A2#楼”中间通道南侧、“巴运楼、B3#楼”中间

路面硬化停车场西侧、“A2#、B1#楼”中间绿化带东侧（见图一）。平房建

筑面积 145.13 ㎡，其中入户门在客厅南侧，客厅西侧为王某某、王某某卧

室、书房，客厅东侧由北向南依次是卫生间、厨房、王某某卧室（见图二）。 

 

图一 事故现场平房  



 

图二 事故现场平房平面图  

平房内卫生间马桶、洗脸池、厨房洗菜池的下水管使用串联合并三通后，

经一条污水管道通入平房东墙外侧 3.2m 处 1 口污水井。此污水井为小区

“B1#、B3#楼”化粪池，在地面共设三个互联互通砖砌竖井呈东西向排列，

井口距离污水水面约 1.2m，化粪池内“B1#、B3#楼”共用进出水管道位于

污水水面下方，平房污水管道接入西侧竖井，管口距井口 80cm、距污水水

面 40cm，管道长 8.45m。平房南侧外墙与泄漏的埋地燃气管道垂直距离

4.2m，管道泄漏点上方由沥青路面、混凝土硬化停车场全面覆盖，泄漏点

距化粪池东侧污水竖井 6.6m（见图三）。  





 

图三 管道泄漏点及沥青路面、混凝土硬化停车场、污水井情况  

（五）事故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次事故共造成 4 人受伤（见下表），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

失统计标准》规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366.76 万元（见附件：3）。  



 

（六）其他情况  

据临河区气象部门观测数据，2024 年 12 月 22 日 20 时至 23 日 8 时，

临河区天气晴，平均风力 2-3 级，阵风 4-6 级东北风，极大风速 8.1 米/秒，

最高气温-6.0℃，最低气温-7.1℃。健康新家园小区区域最高气温-6.0℃，

最低气温-7.9℃。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119 和 110 指挥中心、120 调度中心先后接到群众报警，

各指挥中心在组织应急响应工作同时，向市、区两级总值班室报告，接报

后巴彦淖尔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临河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和市、区公安、

消防、应急等部门人员立刻赶赴健康新家园高效有序开展救援处置等工作。

本次事故中，市区两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得知事故情

况，事故信息接报和报送符合时限要求，腾洁燃气主要负责人接到事故消

息赶往现场后，未再进行相应报告，事故信息接报途经不合规。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市、区两级有关指挥中心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组织就近应急力量到场

开展应急处置工作。21 时 10 分，调派的医疗急救人员、新华街消防站和

利民街消防站共 5 车 25 人到达现场，将 3 名伤者和 1 名被困人员救出并送

往医院。同时，公安部门抽调 100 余名警力开展现场封控、人员救治、现



场勘验、舆情导控等工作。22 时许，腾洁燃气、黄河西部水业、临河供电

等部门到场进行小区水、电、气等停供工作。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本次事故受伤 4 人均在巴彦淖尔市医院进行医治，其中王某某、王某某、

王某某 3 人存在不同程度烧伤，杨某某额头轻微擦伤，左大腿皮肤裂伤，

经市医院精心治疗、安抚，4 名伤者目前已全部康复。  

事故发生后，区政府及时成立了由区住建局、公安分局、民政局、信访

局、团结街道、征收服务中心、市政集团、和金融监管总局巴彦淖尔监管

分局组成的事故善后处理组，组织具备鉴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事故受损

的 4 栋居民楼进行了安全质量鉴定。组织团结街道、住建局质安站对事故

受损房屋内设施、物品、电动自行车等进行补偿，对受损门窗进行更换维

修。组织保险服务机构对事故受损车辆进行定损、理赔等工作，善后处理

工作平稳、有序，社会舆情稳定。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市、区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启动《临河区突发事件总

体应急预案》，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指挥救援，各有关单位总体

救援处置措施得当，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密切配合、协调联动，未引发次生、

衍生事故。此次事故腾洁燃气应急处置组织不当，有关人员到达现场后，

未根据燃气泄漏程度和气象条件等确定警戒区、设立警示标志；未在警戒

区内协助交通管制，控制周边严禁烟火，通知无关人员不得留在现场，也

未随时监测周围环境的燃气浓度，且在事故隐患未查清和消除时人员即撤

离现场，事故应急处置能力亟待提升。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平房南侧埋地中压燃气 PE 管道破损，泄漏

的燃气经土壤、污水井砖块缝隙进入污水竖井气相空间，沿污水井内平房

接入的污水管道持续进入事故房间，浓度达到爆炸极限后遇电火花发生爆

炸。具体分析如下：  

开挖泄漏的燃气 PE 管道段，管道埋深为管顶距地面 1.2m，沟槽内发

现砖块、石块、金属等杂物，且管道上方未见敷设示踪线、警示带等“安全

线”和安全警示标志等，导致金属杂物损伤管道并附着其表面，受管道内气

体压力、管道周围土壤收缩、膨胀以及不均匀沉降等应力作用，致使事发

前附着于管道表面金属杂物移位，造成管道内燃气大量开放性泄漏，因管

道上方为沥青路面和混凝土硬化停车场全面封盖，泄漏的燃气只能经土壤、

污水竖井、平房污水管道持续进入房间，与室内空气混合达到天然气爆炸

极限，遇电热器断电时产生的电火花发生爆炸导致事故发生（见图四）。  



 

图四 管道埋深、回填、破损泄漏点、爆炸后情况  

（二）间接原因分析  

本次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是腾洁燃气未按照国家关于燃气安全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标准对其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管理，行业主管部门、属地监管



部门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有差距，间接导致本次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具

体分析如下：  

1.管网设备设施巡查工作落实不力。腾洁燃气运行部未严格落实公司制

定的《管网设备设施运行、巡查管理制度》。制度规定每周对小区庭院管

线巡查一次，运行部实际按照每月开展一次巡查工作，巡查频次的减少不

能保证天然气管网的安全运行；巡查仅使用手持仪器不定期对埋地管道出

口连接处是否泄漏进行抽查，未做到埋地管道泄漏初检全覆盖 ，导致燃气

管道泄漏的安全隐患未被及时发现并排除。  

2.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按规定建立。腾洁燃气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未按规定建立城镇燃气管道及其附属系统、厂站内工艺管道运行、

维护制度和操作规程，导致所属相关部门、人员未能全面有效履行安全生

产工作职责。  

3.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不符合规定。腾洁燃气运行部涉及事故地点区域巡

查班组共 4 人，设班长 1 名，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证书，剩余 3 人中

仅有 1 人持燃气管网工相应职业资格证书上岗，其余 2 人分别持压缩天然

气场站工和燃气输配场站工资格证书上岗作业，导致燃气经营企业从业 人

员专业培训与实际工作岗位不相匹配，不能确保工作任务有效得到落实。  

4.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不到位。供热供气服务中心作为城镇燃气行业

管理部门，未认真履行行业安全监管职责。未根据上一级燃气发展规划组

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燃气发展规划，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划定燃气

设施保护范围。燃气安全生产检查考核工作不深入、不细致，未及时发现

腾洁燃气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管网设备设施运行定期巡查不到位等



问题。对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持证情况与岗位要求不相符等问题失查漏

管。  

5.属地安全生产职责未认真落实。团结街道未认真落实属地安全生产职

责，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不足，针对辖区日常燃气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多

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工作为主，重视不够，排查

形式相对单一，不能有效协助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燃气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调查组现场勘察、人员问询和调取资料等，排除人为故意作案

嫌疑，排除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本次事故发生。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  

1、管网现状与规范要求不相符。健康新家园燃气管道设计埋深应大于

1.6m，事故发生后经现场勘验管道泄漏位置管顶距地面实际埋深 1.2m，虽

满足《城镇燃气设计规范》相关规定，但埋深较浅也应属于致管道破损的

原因之一；设计文件规定管沟回填应按《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

范》（CJJ33-2005）第 2.4 条执行，事故后开挖的管沟内管道两侧及管顶

以上 8cm 范围内发现碎石、砖块、金属等杂物，且部分杂物直径大于 0.1m，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城镇燃气输配

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33-2005）第 2.4.1 条、第 2.4.2 条的规定。  

2、安全生产工作组织管理不力。腾洁燃气运行部针对所辖管网设备设

施安全运行巡查频次不够、巡查方法单一，事故发生后通过管道气密性试



验确定漏点，开挖后泄漏的管道上方未见敷设通过专用设备能探测到管道

位置的金属示踪导线，管顶上方规定范围内也未见敷设印有醒目、永久性

警示语的警示带，违反了《聚乙烯燃气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63-2008）

第 4.1.8 条、第 6.2.6 条、《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33-2005）

第 2.5.1 条的规定。  

（二）有关监管部门  

供热供气服务中心没有要求燃气经营单位将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情况进行过备案，未对本行政区域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等施工

行为进行过审批，且未建立燃气事故统计分析制度，制定的燃气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没有进行过演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内蒙古自治区燃气

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三）属地党委政府  

团结街道相关负责人未切实加强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健康新

家园燃气管道建设过程中，所属分管负责人未组织对本行政区域从事管道

建设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过监督检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行政处罚建议  

1、王某某，中共党员，腾洁燃气总经理、主要负责人，其未建立健全

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按规范要求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

城镇燃气管道及其附属系统、厂站内工艺管道运行、维护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操作规程，任职近三年未带队对健康新家园燃气安全进行过检查，未

有效实施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在“12·22”事故发生到达现场

后，未组织采取确定警戒区、设立警示标志、未对现场进行管制、严禁烟

火、无关人员不得留在现场等控制次生、衍生事故的措施，也 未及时向有

关部门报告生产安全事故，对事故发生负全面领导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

（六）项、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

《内蒙古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CJJ51-2016）第 5.2.1

条的规定，建议临河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

项 的 规 定 ， 对 其 处 以 上 一 年 年 收 入 百 分 之 四 十 罚 款 的 行 政 处 罚 ， 合 计

54833.9 元。  

2、李某某，腾洁燃气运行部部长，其未恪尽职守依法履行“三管三必须”

职责，未根据本部门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

未严格按照公司制定下发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所属班组进行管理，导

致所涉班组对所辖管网设备设施安全运行巡查频次不够；并对管道上方未

见敷设示踪线等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直接领导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条第三款、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

六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内蒙古自治区安

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三十五条；《内蒙古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

第一款；《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CJJ51-2016）

第 4.2.6 条第（5）项的规定，建议供热供气服务中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责成腾洁燃气暂停或者吊销其运行部

部长的管理资格，并建议临河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

的 规 定 ， 对 其 处 以 上 一 年 年 收 入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罚 款 的 行 政 处 罚 ， 合 计

23894.1 元。  

3、何某，腾洁燃气运行部班组长，其对公司制定下发的《管网设备设

施运行、巡查管理制度》关于定期巡查工作组织落实不力，没有组织对事

故地点埋地中压燃气管道进行过泄漏检测，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以上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

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二条

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内蒙古自

治区燃气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城镇燃气管网

泄漏检测技术规程》（CJJ/T 215-2014）第 3.2.2 条的规定，建议供热供

气服务中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责成

腾洁燃气暂停或者吊销其运行部班组长的管理资格，并建议临河区应急管

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

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

二十五罚款的行政处罚，合计 15651.6 元。  

（二）对有关公职人员处理建议  



1、焦某某，中共党员，团结街道人武部长（2024 年 11 月免职），其

未加强分管领域工作的领导，在健康新家园近 2 年管道施工过程中，未组

织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建议团结街道党工委给予其诫勉处理。  

2、吕某某，中共党员，供热供气服务中心燃气安全分管领导，其未组

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燃气发展规划，未组织划定燃气设施保护范围；未落

实辖区燃气设施建设工程、审批备案规定，建议区住建局党组给予其诫勉

处理。  

3、贺某，供热供气服务中心供热供气办副主任，其未及时发现燃气企

业安全规章制度不健全、安全巡查频次不到位、人员岗位要求与持证情况

不相符等问题，也未组织开展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工作，建议区住

建局党组给予其诫勉处理。  

（三）对事故有关单位行政处罚建议  

腾洁燃气不具备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未建立健全并实施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安全生产制度，安排不符合特定岗

位职业资格要求的从业人员上岗作业，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力，致使从业人员未按制度规定对所辖管网设备

设施安全运行进行检查、维护、保养，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腾洁燃气

是“12·22”事故发生的责任主体单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以上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内蒙古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

款、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

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



（CJJ 51-2016）第 3.0.1 条的规定，建议供热供气服务中心责成腾洁燃气

依法承担本次事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并建议临河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安

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对腾洁燃气处以陆拾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四）其他处理建议  

1、供热供气服务中心未按规定编制本行政区域燃气发展规划，未划定

燃气设施保护范围，未落实燃气设施建设工程审批、备案规定，未建立燃

气事故统计分析制度，未开展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工作；燃气安全

生产检查工作不严不实，动态监管工作滞后，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督管理

责任。建议供热供气服务中心向临河区委、区政府、区住建局作深刻书面

检查。    

2、团结街道未有效督促所属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对于辖

区内天然气管道施工检查工作组织开展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督管

理责任。建议团结街道向临河区委、区政府作深刻书面检查。  

3、本次事故中涉及的其他法律责任，如相关施工、民事等法律责任，

建议相关当事人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主要教训  

腾洁燃气没有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没有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生产经

营活动的首要位置，埋地燃气管道安全生产基础条件把控失守，管网设备

设施运行、巡查等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

没有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汲取此次事故教训，引以为戒，严格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巴政办发

〔2025〕2 号）要求，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别是供热供气

服务中心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强化安全管理职责，针对燃气企业安

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同时要以此次事故为教训，举一

反三，切实加强燃气行业领域安全监管。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腾洁燃气要全面辨识所辖燃气管网安全状

况并依法进行安全评价，对已建成投用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燃气管网、

设施等及时制定控制措施并进行整改，确保燃气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要建立健全燃气设施安全管理各项制度，

配备必要的燃气安全巡检仪器设备，定期开展燃气设施检查维护；安排符

合岗位资格人员上岗作业，加强燃气等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的教育培训和

考核;建立健全燃气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并开展演练，提高先期应急处

置能力，严防同类型事故再次发生。  

(二)深入推进行业源头治理。供热供气服务中心要充分发挥行业管理部

门牵头作用，按规定编制本行政区域燃气发展规划、划定燃气设施保护范

围，严格落实燃气设施建设工程审批、备案规定，建立健全并落实燃气事

故统计分析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制定完善《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

按规定开展演练，抓实抓细燃气安全生产各项监管、检查工作，强化落实

燃气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切实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

全生产。  



(三)切实加强属地燃气安全管理。团结街道要定期研究燃气安全工作，

强化社区网格安全督查、考核机制，有序推进本区域燃气安全各项工作。

推进燃气经营单位负责、属地监管、社区和群众监督机制，对燃气管网设

施保护范围内各类施工，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移送线索，跟踪隐患排查整

改。会同、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燃气经营、充装、使用、运输等问题隐患排

查治理，加强日常监督检查，严厉打击有关违法违规行为。同时，临河区

有关乡镇、街道要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同步开展上述工作。 

 

“12·22”事故调查组 

2025 年 4 月 14 日 

 


